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26號

原      告  大運通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碧玉  

訴訟代理人  鄒勻蓁  

被      告  陳衣秣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1,865,563元；嗣於民國113年9月6日具

狀主張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602,973元。經核屬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前於112年9月23日將其靠行於原告公司之車牌號碼000-

0000車輛（下稱系爭曳引車），交由駕駛執照經註銷之訴外

人宋炫宏駕駛，嗣經警查獲上開違規事證後，即就宋炫宏開

立112年9月23日掌電字KY0B40110號交通違規舉發單，交通

部公路總局嗣並以原告車行對所屬車輛、駕駛人及僱用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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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未善盡管理責任，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

第1項、第137條等規定，按《公路法》第77條第1項，以113

年1月3日第00-000000000號「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處分

書」(下稱113年1月3日裁罰處分)裁罰原告3萬元罰鍰在案

(下稱系爭裁罰事件)。

　㈡又原告公司於112年底，因承攬國正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國正

公司)、正大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正大公司)及天揚工程實業

行(下稱天揚工程行)等廢土清運作業，原有添購車輛計畫，

原告公司遂於113年2月1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凱旋通運企

業有限公司(下稱凱旋公司)下訂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

乙輛，嗣已於同年2月17日支付定金20萬元。原告公司並於

同年3月8日按規定，於監理所網站線上申請增加上開車牌號

碼新車於原告營運旗下，詎遭監理機關否准上開增車計畫，

經原告函請監理機關說明理由後，始知悉，原告公司因系爭

裁罰事件之故，經監理機關援引《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

5條規定，限制原告公司自113年1月3日起迄同年7月3日之6

個月區間，不得申請增加營業汽車。因增添車輛已無實益，

原告公司迫於無奈，僅得取消上開購車計畫，並致定金20萬

元遭賣方沒收而有損失。

　㈢查被告既以經營聯結車運輸為業，對於查驗其所僱用之駕駛

人是否領有駕照、或駕照是否經吊銷或註銷等，自應盡其管

理之責，然其竟故意僱用駕照經註銷之人，並肇致系爭裁罰

事件發生，顯然不法侵害原告公司權利。況駕駛各類車輛均

須領有國家發給之駕照方得駕駛，縱曾領有駕照，然因違規

行為致駕照遭吊銷或註銷，仍不得上路，此非但係社會大眾

所共同認知及遵行之生活規範，亦為法律所明定，則被告顯

亦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公司，且致原告公

司無端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

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損失。又被告前揭所

為，肇致原告公司有生下列損失：①所受損害部分：因添購

車輛失敗而遭車商沒收之定金20萬元；②所失利益部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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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3月16日起(即監理機關依慣例原應於原告線上申請後7

日核准之末日)迄同年7月3日(即增車限制之末日)止，因未

能順利添購曳引車乙輛，於國正公司、正大公司及天揚工程

行(下合稱國正公司等3案場)案場，少賺之營運利潤(已扣除

成本)1,402,973元，計算式詳如本判決附表。以上①、②合

計1,602,973元。

　㈣並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1,602,973元。②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既然取消購車計畫，則無需增加購車費用支出，原告自

無損失可言。又定金依實務慣例，通常可以退還，且原告並

未舉證確實有沒收20萬元定金情事，舉證自有不足，無可採

認，原告公司並未受有該金額之損失。

　㈡事實上，原告公司原購車計畫並未取消，原告公司後來仍有

購入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僅改登記於原告訴訟代理

人謝碧玉亦為實際負責人之另間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掛名

負責人謝芯宸即為其女兒)繼續營運，本件自無原告公司主

張之營運損失發生。況原告公司本有曳引車數十輛，根本不

影響原告營運，原告主張因少購入上開曳引車而致有收入損

失，未見原告如實舉證，僅係臆測據此可多賺之利潤，主張

亦非可採。

　㈢並聲明：①原告之訴駁回。②如受不利益判決，請准供擔保

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下列㈠至㈦事實為兩造於本件審理中無爭執，且有卷

附雲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本

院卷第25頁)、交通部公路總局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處

分書影本(本院卷第27頁)、交通部公路局113年3月19日路授

高市監運字第1130014601號函影本(本院卷第37頁)、甲仙寶

隆橋疏濬石頭運輸契約書影本(本院卷第29至30頁)、LINE對

話紀錄截圖1紙(本院卷第31頁)、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

車監理站資料(本院卷第91至108頁)、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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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查詢服務列印(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商業登記基本資

料，本院卷第119頁)、汽車運輸業接受自備車輛靠行自行營

業者委託服務契約書(即兩造間靠行契約，本院卷第267至26

8頁參照)等件可證，自堪信為真：

　㈠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為被告所有，111年1月22日靠行

於原告公司，原告為此按月向被告收取3,000元靠行服務

費；

　㈡被告於112年9月23日將上㈠曳引車交駕駛執照遭註銷之訴外

人宋炫宏駕駛，嗣遭警查獲後，經警以112年9月23日掌電字

KY0B40110號通知單舉發宋炫宏前開交通違規事件；

　㈢原告因被告靠行車輛之上㈡事件，於113年1月3日經交通部

公路總局以113年1月3日第00-000000000號「違反汽車運輸

業管理事件處分書」裁罰3萬元罰鍰，並自113年1月3日起6

個月內禁止原告公司申請增加營運車輛(即系爭裁罰事件)；

　㈣原告主張於113年2月間付定金20萬元購入之車牌號碼000-00

00號曳引車(下稱系爭添購曳引車)，於113年4月23日由訴外

人「凱旋通運企業有限公司」移轉車主登記至訴外人「大陸

環保汽車貨運行」，又於同年5月30日移轉車主登記至訴外

人「祥勝汽車貨運有限公司」迄今；

　㈤訴外人「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負責人為謝芯宸，為原告訴

訟代理人謝碧玉之女兒；

　㈥原告公司於112年6月30日與國正公司簽立甲仙寶隆橋疏濬石

頭運輸契約書，約定原告派車運輸國正公司案場石頭，服務

期間自112年10月1日起迄114年6月30日止；

　㈦原告公司於不詳時日與正大公司簽立澄清湖清淤工程協定，

約定原告派車運輸正大公司案場，服務期間自113年4月1日

起迄114年4月1日止；

　　兩造既分別主張如上，從而本件爭點應為：原告本於侵權行

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是否有據？

如有，金額若干？

四、本院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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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

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亦有明定。

又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須以有損害之發生、有責原因之事

實及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

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

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有此行為

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

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再按「損害

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

所受之損害及所失之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

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

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所謂所受損害，係指現存財產

之積極減少（直接損害）；所謂所失利益，則係消極妨害新

財產之取得（間接損害）。又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

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

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

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始足當之。」

(最高法院111台上字第1409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賠償損害，於民法第

184條第1項、第216條規定均有未合，尚難准許：

　　⒈原告主張20萬元添購車輛定金遭沒收之「所受損害」部

分：

　　　①按汽車運輸業對所屬車輛、駕駛人及僱用之從業人員應

負管理責任，違者依《公路法》第77條第1項裁處新臺

幣9千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為《汽車運輸業管理規

則》第19條第1項、第137條明定。又《汽車運輸業審核

細則》第5條第1項第2款亦規定：汽車運輸業增加營業

汽車，除應配合該地區及營運需要外，並須合於下列規

定：申請增加營業汽車之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路線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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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汽車運輸業最近6個月內無違規營業受處分之紀錄。

查，被告因將靠行之系爭曳引車交與無駕照之人駕駛而

遭查獲，交通部公路總局因而認定原告公司未就所屬駕

駛人善盡管理人責任，即於113年1月3日援引前揭規定

以系爭裁罰事件裁處原告罰鍰3萬元，原告公司因而亦

受《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前揭規定之限制，自113年1

月3日受罰之日起6個月內均無法申請增加營業汽車，原

告同年3月8日之線上增車申請嗣遭主管機關交通部公路

局依上規定否准等節，業說明如前；本件主管機關否准

原告公司前開增車計畫之申請，係依前揭法令規定為

之，此亦經載明於系爭113年1月3日裁罰處分之「簡要

理由」欄中(本院卷第27頁參照)，自堪信屬實，合先說

明。

　　　②原告主張，因113年1月3日系爭裁罰事件之故，致其於

同年2月間預定添購系爭添購曳引車計畫必須取消，於

同年月17日支付之20萬元定金遂遭賣方沒收而受有損

失，且此損失係被告前揭侵權行為肇致，自應由其負損

害賠償之責等語；惟為被告否認，辯稱，依本件原告提

出之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31頁參照)，僅能證明原告

確實於113年2月給付定車定金20萬元，尚無從證明該定

金嗣確遭賣方沒收，原告自有舉證未足之失，本件自無

從採信主張為真等語。查原告前開主張固援引其與賣方

即凱旋公司業務人員間113年2月17日LINE對話紀錄為

證，然依雙方間對話內容以觀，確實如被告所辯，僅足

證明原告有給付定金20萬元與凱旋公司業務，尚無從證

明系爭添購曳引車計畫已經原告取消暨定金20萬悉數遭

賣方沒收等節，原告主張受有此金額之定金損失，是否

為真，即非無疑。再者，本件依卷附資料，實無從認定

原告確於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已有定車事實，又縱然有

之，本件禁止增車區間距113年2月17日原告下定之時，

亦僅存3月餘，原告衡情應無不能溝通賣方主張延緩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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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情事，甚至亦可與賣方洽商先行給付全額價金後，僅

交車程序遲延(前揭法令僅禁止申請增車登記，未禁止

業者購車)，信此於原告原已準備購車預算之安排無

違，乃原告逕容由賣方沒收全額定金，處置實與市場慣

例及社會通念亦有未合，主張受有上開定金之損失是否

為真，亦有可疑。又縱認原告確實受有20萬元定金遭沒

收之損失，惟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發生，係以侵

權行為與損害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要件；又按不得

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為行政罰法第8條前

段明定。而查，原告自承經營汽車運輸業公司而為專業

人士，旗下並有營業用車20餘輛(本院卷第139頁審理筆

錄第5行參照)，原告公司規模實難謂為小，本諸前揭行

政罰法第8條規定之國民知法義務，原告公司既然有此

方面營運專業，本件尤應認自113年1月3日收致系爭裁

罰事件處分書後，即已知悉，自斯時起算之6個月內(即

算至同年7月3日止)，增車計畫恐受主管機關否准，且

無從諉稱不知，再觀以兩造間簽立之靠行契約書第二、

七條等內容雙方係約明略以，靠行曳引車僅登記為原告

公司名義，實際交由被告營運使用，被告應遵守汽車運

輸業管理規則等法令，不得有侵害原告公司信譽違法情

事等語，足見原告就收受被告靠行服務費後，將可能承

擔因被告管理車輛不善而有違規並致原告公司因登記為

營業車輛名義人而同受裁罰之不利情事，係有預見，益

發可證，原告事實上及法律上均能(應)知悉前揭法令規

範存在而無困難。乃原告仍於知悉上情後(即知悉可能

違反增車規定)，復選擇於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後之同年2

月間，逕付增車定金與賣方而遭沒收，即便主張屬實，

應認係原告自招之危險並受其損失，縱本件被告確有侵

權行為之事實，惟損害結果與行為間堪認並無相當因果

關係，原告據以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

段侵權行為規定負損害賠償之責，於該條規定尚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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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本院即無從准許。至原告另聲請本院通知系爭添購

曳引車之賣方凱旋公司業務葉志豪到庭為證部分(本院

卷第280頁上方)，既原告是否受有該定金損失已與被告

侵權行為無涉，此部分之證據調查即無必要，爰未予准

許，一併敘明。

　　　③小結：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請求被告賠

償侵權行為所受之20萬元定金損失，未能證明侵權行為

與損害結果間具相當因果關係，即於民法前開規定未

符，請求尚難准許。

　　⒉原告主張被告賠償如附表所示3案場之「所失利益」1,40

2,973元部分：

　　　①原告主張，與國正公司已於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之112

年6月30日即已簽約提供疏濬服務，另正大公司、天揚

工程行之承攬契約亦係同年底間已簽立，此均發生於系

爭裁罰事件113年1月3日前，原告因受此影響致不能增

車乙輛營運，自於附表所示不能增車區間受有少賺1輛

車利潤之民法第216條第1、2項規定之「所失利益」，

被告自應依同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規定，就此減少

之利潤合計140餘萬元，負賠償之責等語；惟為被告否

認，辯稱略以，上情僅係原告自行估算，並非實際損

失，又原告嗣仍有添購系爭添購曳引車乙輛，僅改登記

於原告負責人謝碧玉實際經營之另間大陸環保汽車貨運

行名下，故原告並無如附表金額所示之利益損失等語。

　　　②原告此部分損害之主張，係本於民法第216條規定之

「所失利益」，除迭具原告於書狀中陳明外，亦經本院

於審理期日確認如是(本院卷第290頁審理筆錄第14至17

行參照)；又以，所失利益之存在，固不以現實有此具

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

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

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

性，始足當之，亦經最高法院民事裁判說明如上，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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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件原告如欲舉證主張附表所示金額所失利益存在，

自應就該140餘萬元金額利益之「客觀確定性」，負完

全舉證責任。經查，本件固據原告提出國正公司、正大

公司承攬契約書、承攬報酬匯款資料及天揚工程行匯款

資料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65至265頁參照)，惟依前開證

據，至多僅能證明，原告與各該公司確實於112年中即

簽立有疏濬、砂石酬載之承攬契約(況其中天揚工程行

部分原告並未提出任何書面契約資料，另正大工程行之

實際書面承攬契約締約日期究竟何時，亦有不明)，但

就原告是否果於受裁罰前即有增車乙輛以資增加營運效

能之確定規劃，未能證明其實，亦即，本件就原告於11

3年1月3日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即有增車計畫之「客觀

確定性」，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原告僅單純以前揭

資料計算如增車乙輛可增加多少金額收入云云，尚屬臆

測範疇，難認該金額已具客觀之可確定性，即於民法第

216條第1、2項規定暨最高法院首揭民事裁判意旨未

符。原告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各該案場，僅消原告通

知案場增派車輛，必然能獲得業者給付多一輛車之利

潤，自有客觀確定性等語(本院卷第290頁下方至291頁

上方參照)，惟此節核其性質，仍屬原告單方面之期

待、想望，而與本件爭點即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原告

已有客觀可確定之增車計畫及據此可客觀獲利之證明，

尚屬二事。本件既乏相關證據提出而可使本院生成如附

表所示金額之所失利益有客觀確定存在情事，原告請求

被告如數賠償，於侵權行為規定自有未合，難認損失已

經存在，即無從准許所請。至被告辯稱，系爭添購之曳

引車，113年3、4月間事實上仍經原告購入而登記於原

告負責人為實際經營者之「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下

稱大陸貨運行)名下，且為原告實際運用於附表所示3案

場疏濬工程，故本件原告並無未能增車之損失部分，查

系爭添購曳引車固曾於113年4月23日起迄同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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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經登記為大陸貨運行名下(本院卷第94頁汽車車主歷

史查詢資料參照)，又原告負責人亦於本件審理中自

陳，大陸貨運行確曾為伊所經營，嗣出售給伊女兒謝芯

宸而改由其經營至今，與原告公司無涉等語(本院卷第1

39頁審理筆錄第22行以下參照)；此節雖有疑義，但究

無證據證明原告公司與大陸貨運行係屬同一事業主體，

且既然登記負責人亦不相同，此部分即難逕採被告答辯

為真，爰不就被告此部分抗辯贅述。

　　　③小結：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請求被告賠

償因侵權行為致其受有如附表所示1,402,973元金額所

失利益，其主張於民法第216條第1、2項規定未符，原

告本件未能證明該損失確實發生，請求亦難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侵權行為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因而肇致之定金損失20萬元，及如附表

所示1,402,973元金額所失利益，於法均有未合，不能准

許，起訴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假執行之聲請亦無

所附麗，併與駁回之。

六、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客戶

a

路線

b

單價

c

每車

噸數

d

司機薪資

及油資

e

每車載運

價錢

f

趟

數

g

日營業額

h

天數

i

小計

j

證據所在位置

國正 杉林-軍港 150 44.05 1,651.87

計算式：

（cd）

1/4＝e

4,955.63

計算式：

（cd）

－e＝f

3 14,866.89

計算式：

fg＝h

113年3至4月各

8日，總計16日

237,870

計算式：

hi＝j

本院卷（下同）第16

1、第165、第185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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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仙-軍港

甲仙-北門

175 43.7 1,911.87 5,735.63 3 17,206.89 113年4月共10

日、5月共16

日、6月共8

日、7月共2

日，總計36日

619,448 第161至163、第16

5、第189至191、第1

99至211頁

甲仙-西港 160 41.9 1,676 5,028 3 15,084 113年4月共3

日、5月共1

日，總計4日

60,336 第161至162、第193

至197頁

正大 澄清湖-大

發

113.89 25 711.8 2,135.45 7 14,948.15 113年5月共10

日、6月共13

日、7月共1

日，總計24日

358,756 第162至163、第21

3、第227至229、第2

31至235頁

天揚 大學十街-

料場

65 45 731.25 2,193.75 6 13,162.5 113年3月共1

日，總計1日

13,163 第161、第237至253

頁、第255頁

竹後-里港 3,600 900 2,700 3 8,100 113年5月共1

日，總計1日

8,100 第162、第237至25

3、257頁

富邦-里港 4,400 1,100 3,300 3 9,900 113年5月共1

日，總計1日

9,900 第162、第237至25

3、第259頁

富邦-里港 5,300 1,325 3,975 3 11,925 113年6月共8

日，總計8日

95,400 第163、第237至25

3、第261至265頁

營業損失合計 1,402,973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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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26號
原      告  大運通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碧玉  
訴訟代理人  鄒勻蓁  
被      告  陳衣秣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65,563元；嗣於民國113年9月6日具狀主張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602,973元。經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前於112年9月23日將其靠行於原告公司之車牌號碼000-0000車輛（下稱系爭曳引車），交由駕駛執照經註銷之訴外人宋炫宏駕駛，嗣經警查獲上開違規事證後，即就宋炫宏開立112年9月23日掌電字KY0B40110號交通違規舉發單，交通部公路總局嗣並以原告車行對所屬車輛、駕駛人及僱用從業人員未善盡管理責任，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第137條等規定，按《公路法》第77條第1項，以113年1月3日第00-000000000號「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處分書」(下稱113年1月3日裁罰處分)裁罰原告3萬元罰鍰在案(下稱系爭裁罰事件)。
　㈡又原告公司於112年底，因承攬國正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國正公司)、正大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正大公司)及天揚工程實業行(下稱天揚工程行)等廢土清運作業，原有添購車輛計畫，原告公司遂於113年2月1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凱旋通運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凱旋公司)下訂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乙輛，嗣已於同年2月17日支付定金20萬元。原告公司並於同年3月8日按規定，於監理所網站線上申請增加上開車牌號碼新車於原告營運旗下，詎遭監理機關否准上開增車計畫，經原告函請監理機關說明理由後，始知悉，原告公司因系爭裁罰事件之故，經監理機關援引《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5條規定，限制原告公司自113年1月3日起迄同年7月3日之6個月區間，不得申請增加營業汽車。因增添車輛已無實益，原告公司迫於無奈，僅得取消上開購車計畫，並致定金20萬元遭賣方沒收而有損失。
　㈢查被告既以經營聯結車運輸為業，對於查驗其所僱用之駕駛人是否領有駕照、或駕照是否經吊銷或註銷等，自應盡其管理之責，然其竟故意僱用駕照經註銷之人，並肇致系爭裁罰事件發生，顯然不法侵害原告公司權利。況駕駛各類車輛均須領有國家發給之駕照方得駕駛，縱曾領有駕照，然因違規行為致駕照遭吊銷或註銷，仍不得上路，此非但係社會大眾所共同認知及遵行之生活規範，亦為法律所明定，則被告顯亦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公司，且致原告公司無端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損失。又被告前揭所為，肇致原告公司有生下列損失：①所受損害部分：因添購車輛失敗而遭車商沒收之定金20萬元；②所失利益部分：自113年3月16日起(即監理機關依慣例原應於原告線上申請後7日核准之末日)迄同年7月3日(即增車限制之末日)止，因未能順利添購曳引車乙輛，於國正公司、正大公司及天揚工程行(下合稱國正公司等3案場)案場，少賺之營運利潤(已扣除成本)1,402,973元，計算式詳如本判決附表。以上①、②合計1,602,973元。
　㈣並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1,602,973元。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既然取消購車計畫，則無需增加購車費用支出，原告自無損失可言。又定金依實務慣例，通常可以退還，且原告並未舉證確實有沒收20萬元定金情事，舉證自有不足，無可採認，原告公司並未受有該金額之損失。
　㈡事實上，原告公司原購車計畫並未取消，原告公司後來仍有購入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僅改登記於原告訴訟代理人謝碧玉亦為實際負責人之另間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掛名負責人謝芯宸即為其女兒)繼續營運，本件自無原告公司主張之營運損失發生。況原告公司本有曳引車數十輛，根本不影響原告營運，原告主張因少購入上開曳引車而致有收入損失，未見原告如實舉證，僅係臆測據此可多賺之利潤，主張亦非可採。
　㈢並聲明：①原告之訴駁回。②如受不利益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下列㈠至㈦事實為兩造於本件審理中無爭執，且有卷附雲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本院卷第25頁)、交通部公路總局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處分書影本(本院卷第27頁)、交通部公路局113年3月19日路授高市監運字第1130014601號函影本(本院卷第37頁)、甲仙寶隆橋疏濬石頭運輸契約書影本(本院卷第29至30頁)、LINE對話紀錄截圖1紙(本院卷第31頁)、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監理站資料(本院卷第91至108頁)、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列印(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商業登記基本資料，本院卷第119頁)、汽車運輸業接受自備車輛靠行自行營業者委託服務契約書(即兩造間靠行契約，本院卷第267至268頁參照)等件可證，自堪信為真：
　㈠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為被告所有，111年1月22日靠行於原告公司，原告為此按月向被告收取3,000元靠行服務費；
　㈡被告於112年9月23日將上㈠曳引車交駕駛執照遭註銷之訴外人宋炫宏駕駛，嗣遭警查獲後，經警以112年9月23日掌電字KY0B40110號通知單舉發宋炫宏前開交通違規事件；
　㈢原告因被告靠行車輛之上㈡事件，於113年1月3日經交通部公路總局以113年1月3日第00-000000000號「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處分書」裁罰3萬元罰鍰，並自113年1月3日起6個月內禁止原告公司申請增加營運車輛(即系爭裁罰事件)；
　㈣原告主張於113年2月間付定金20萬元購入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下稱系爭添購曳引車)，於113年4月23日由訴外人「凱旋通運企業有限公司」移轉車主登記至訴外人「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又於同年5月30日移轉車主登記至訴外人「祥勝汽車貨運有限公司」迄今；
　㈤訴外人「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負責人為謝芯宸，為原告訴訟代理人謝碧玉之女兒；
　㈥原告公司於112年6月30日與國正公司簽立甲仙寶隆橋疏濬石頭運輸契約書，約定原告派車運輸國正公司案場石頭，服務期間自112年10月1日起迄114年6月30日止；
　㈦原告公司於不詳時日與正大公司簽立澄清湖清淤工程協定，約定原告派車運輸正大公司案場，服務期間自113年4月1日起迄114年4月1日止；
　　兩造既分別主張如上，從而本件爭點應為：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是否有據？如有，金額若干？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亦有明定。又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須以有損害之發生、有責原因之事實及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再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之損害及所失之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所謂所受損害，係指現存財產之積極減少（直接損害）；所謂所失利益，則係消極妨害新財產之取得（間接損害）。又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1台上字第1409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賠償損害，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16條規定均有未合，尚難准許：
　　⒈原告主張20萬元添購車輛定金遭沒收之「所受損害」部分：
　　　①按汽車運輸業對所屬車輛、駕駛人及僱用之從業人員應負管理責任，違者依《公路法》第77條第1項裁處新臺幣9千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為《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第137條明定。又《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5條第1項第2款亦規定：汽車運輸業增加營業汽車，除應配合該地區及營運需要外，並須合於下列規定：申請增加營業汽車之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路線或其他汽車運輸業最近6個月內無違規營業受處分之紀錄。查，被告因將靠行之系爭曳引車交與無駕照之人駕駛而遭查獲，交通部公路總局因而認定原告公司未就所屬駕駛人善盡管理人責任，即於113年1月3日援引前揭規定以系爭裁罰事件裁處原告罰鍰3萬元，原告公司因而亦受《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前揭規定之限制，自113年1月3日受罰之日起6個月內均無法申請增加營業汽車，原告同年3月8日之線上增車申請嗣遭主管機關交通部公路局依上規定否准等節，業說明如前；本件主管機關否准原告公司前開增車計畫之申請，係依前揭法令規定為之，此亦經載明於系爭113年1月3日裁罰處分之「簡要理由」欄中(本院卷第27頁參照)，自堪信屬實，合先說明。
　　　②原告主張，因113年1月3日系爭裁罰事件之故，致其於同年2月間預定添購系爭添購曳引車計畫必須取消，於同年月17日支付之20萬元定金遂遭賣方沒收而受有損失，且此損失係被告前揭侵權行為肇致，自應由其負損害賠償之責等語；惟為被告否認，辯稱，依本件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31頁參照)，僅能證明原告確實於113年2月給付定車定金20萬元，尚無從證明該定金嗣確遭賣方沒收，原告自有舉證未足之失，本件自無從採信主張為真等語。查原告前開主張固援引其與賣方即凱旋公司業務人員間113年2月17日LINE對話紀錄為證，然依雙方間對話內容以觀，確實如被告所辯，僅足證明原告有給付定金20萬元與凱旋公司業務，尚無從證明系爭添購曳引車計畫已經原告取消暨定金20萬悉數遭賣方沒收等節，原告主張受有此金額之定金損失，是否為真，即非無疑。再者，本件依卷附資料，實無從認定原告確於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已有定車事實，又縱然有之，本件禁止增車區間距113年2月17日原告下定之時，亦僅存3月餘，原告衡情應無不能溝通賣方主張延緩交車情事，甚至亦可與賣方洽商先行給付全額價金後，僅交車程序遲延(前揭法令僅禁止申請增車登記，未禁止業者購車)，信此於原告原已準備購車預算之安排無違，乃原告逕容由賣方沒收全額定金，處置實與市場慣例及社會通念亦有未合，主張受有上開定金之損失是否為真，亦有可疑。又縱認原告確實受有20萬元定金遭沒收之損失，惟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發生，係以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要件；又按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為行政罰法第8條前段明定。而查，原告自承經營汽車運輸業公司而為專業人士，旗下並有營業用車20餘輛(本院卷第139頁審理筆錄第5行參照)，原告公司規模實難謂為小，本諸前揭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之國民知法義務，原告公司既然有此方面營運專業，本件尤應認自113年1月3日收致系爭裁罰事件處分書後，即已知悉，自斯時起算之6個月內(即算至同年7月3日止)，增車計畫恐受主管機關否准，且無從諉稱不知，再觀以兩造間簽立之靠行契約書第二、七條等內容雙方係約明略以，靠行曳引車僅登記為原告公司名義，實際交由被告營運使用，被告應遵守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等法令，不得有侵害原告公司信譽違法情事等語，足見原告就收受被告靠行服務費後，將可能承擔因被告管理車輛不善而有違規並致原告公司因登記為營業車輛名義人而同受裁罰之不利情事，係有預見，益發可證，原告事實上及法律上均能(應)知悉前揭法令規範存在而無困難。乃原告仍於知悉上情後(即知悉可能違反增車規定)，復選擇於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後之同年2月間，逕付增車定金與賣方而遭沒收，即便主張屬實，應認係原告自招之危險並受其損失，縱本件被告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惟損害結果與行為間堪認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據以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侵權行為規定負損害賠償之責，於該條規定尚有未符，本院即無從准許。至原告另聲請本院通知系爭添購曳引車之賣方凱旋公司業務葉志豪到庭為證部分(本院卷第280頁上方)，既原告是否受有該定金損失已與被告侵權行為無涉，此部分之證據調查即無必要，爰未予准許，一併敘明。
　　　③小結：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請求被告賠償侵權行為所受之20萬元定金損失，未能證明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間具相當因果關係，即於民法前開規定未符，請求尚難准許。
　　⒉原告主張被告賠償如附表所示3案場之「所失利益」1,402,973元部分：
　　　①原告主張，與國正公司已於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之112年6月30日即已簽約提供疏濬服務，另正大公司、天揚工程行之承攬契約亦係同年底間已簽立，此均發生於系爭裁罰事件113年1月3日前，原告因受此影響致不能增車乙輛營運，自於附表所示不能增車區間受有少賺1輛車利潤之民法第216條第1、2項規定之「所失利益」，被告自應依同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規定，就此減少之利潤合計140餘萬元，負賠償之責等語；惟為被告否認，辯稱略以，上情僅係原告自行估算，並非實際損失，又原告嗣仍有添購系爭添購曳引車乙輛，僅改登記於原告負責人謝碧玉實際經營之另間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名下，故原告並無如附表金額所示之利益損失等語。
　　　②原告此部分損害之主張，係本於民法第216條規定之「所失利益」，除迭具原告於書狀中陳明外，亦經本院於審理期日確認如是(本院卷第290頁審理筆錄第14至17行參照)；又以，所失利益之存在，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始足當之，亦經最高法院民事裁判說明如上，從而本件原告如欲舉證主張附表所示金額所失利益存在，自應就該140餘萬元金額利益之「客觀確定性」，負完全舉證責任。經查，本件固據原告提出國正公司、正大公司承攬契約書、承攬報酬匯款資料及天揚工程行匯款資料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65至265頁參照)，惟依前開證據，至多僅能證明，原告與各該公司確實於112年中即簽立有疏濬、砂石酬載之承攬契約(況其中天揚工程行部分原告並未提出任何書面契約資料，另正大工程行之實際書面承攬契約締約日期究竟何時，亦有不明)，但就原告是否果於受裁罰前即有增車乙輛以資增加營運效能之確定規劃，未能證明其實，亦即，本件就原告於113年1月3日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即有增車計畫之「客觀確定性」，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原告僅單純以前揭資料計算如增車乙輛可增加多少金額收入云云，尚屬臆測範疇，難認該金額已具客觀之可確定性，即於民法第216條第1、2項規定暨最高法院首揭民事裁判意旨未符。原告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各該案場，僅消原告通知案場增派車輛，必然能獲得業者給付多一輛車之利潤，自有客觀確定性等語(本院卷第290頁下方至291頁上方參照)，惟此節核其性質，仍屬原告單方面之期待、想望，而與本件爭點即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原告已有客觀可確定之增車計畫及據此可客觀獲利之證明，尚屬二事。本件既乏相關證據提出而可使本院生成如附表所示金額之所失利益有客觀確定存在情事，原告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於侵權行為規定自有未合，難認損失已經存在，即無從准許所請。至被告辯稱，系爭添購之曳引車，113年3、4月間事實上仍經原告購入而登記於原告負責人為實際經營者之「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下稱大陸貨運行)名下，且為原告實際運用於附表所示3案場疏濬工程，故本件原告並無未能增車之損失部分，查系爭添購曳引車固曾於113年4月23日起迄同年5月30日止經登記為大陸貨運行名下(本院卷第94頁汽車車主歷史查詢資料參照)，又原告負責人亦於本件審理中自陳，大陸貨運行確曾為伊所經營，嗣出售給伊女兒謝芯宸而改由其經營至今，與原告公司無涉等語(本院卷第139頁審理筆錄第22行以下參照)；此節雖有疑義，但究無證據證明原告公司與大陸貨運行係屬同一事業主體，且既然登記負責人亦不相同，此部分即難逕採被告答辯為真，爰不就被告此部分抗辯贅述。
　　　③小結：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請求被告賠償因侵權行為致其受有如附表所示1,402,973元金額所失利益，其主張於民法第216條第1、2項規定未符，原告本件未能證明該損失確實發生，請求亦難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因而肇致之定金損失20萬元，及如附表所示1,402,973元金額所失利益，於法均有未合，不能准許，起訴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假執行之聲請亦無所附麗，併與駁回之。
六、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客戶
a

		路線
b

		單價
c

		每車噸數
d

		司機薪資及油資
e

		每車載運價錢
f

		趟數
g

		日營業額
h

		天數
i

		小計
j

		證據所在位置



		國正

		杉林-軍港

		150

		44.05

		1,651.87計算式：（cd）1/4＝e

		4,955.63計算式：（cd）－e＝f

		3

		14,866.89
計算式：
fg＝h

		113年3至4月各8日，總計16日

		237,870
計算式：
hi＝j

		本院卷（下同）第161、第165、第185至187頁



		


		甲仙-軍港
甲仙-北門

		175

		43.7

		1,911.87

		5,735.63

		3

		17,206.89

		113年4月共10日、5月共16日、6月共8日、7月共2日，總計36日

		619,448

		第161至163、第165、第189至191、第199至211頁



		


		甲仙-西港

		160

		41.9

		1,676

		5,028

		3

		15,084

		113年4月共3日、5月共1日，總計4日

		60,336

		第161至162、第193至197頁



		正大

		澄清湖-大發

		113.89

		25

		711.8

		2,135.45

		7

		14,948.15

		113年5月共10日、6月共13日、7月共1日，總計24日

		358,756

		第162至163、第213、第227至229、第231至235頁



		天揚

		大學十街-料場

		65

		45

		731.25

		2,193.75

		6

		13,162.5

		113年3月共1日，總計1日

		13,163

		第161、第237至253頁、第255頁



		


		竹後-里港

		3,600

		


		900

		2,700

		3

		8,100

		113年5月共1日，總計1日

		8,100

		第162、第237至253、257頁



		


		富邦-里港

		4,400

		


		1,100

		3,300

		3

		9,900

		113年5月共1日，總計1日

		9,900

		第162、第237至253、第259頁



		


		富邦-里港

		5,300

		


		1,325

		3,975

		3

		11,925

		113年6月共8日，總計8日

		95,400

		第163、第237至253、第261至265頁



		


		


		


		


		


		


		


		


		營業損失合計

		1,402,973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26號
原      告  大運通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碧玉  
訴訟代理人  鄒勻蓁  
被      告  陳衣秣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1,865,563元；嗣於民國113年9月6日具
    狀主張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602,973元。經核屬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前於112年9月23日將其靠行於原告公司之車牌號碼000-0
    000車輛（下稱系爭曳引車），交由駕駛執照經註銷之訴外
    人宋炫宏駕駛，嗣經警查獲上開違規事證後，即就宋炫宏開
    立112年9月23日掌電字KY0B40110號交通違規舉發單，交通
    部公路總局嗣並以原告車行對所屬車輛、駕駛人及僱用從業
    人員未善盡管理責任，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第
    1項、第137條等規定，按《公路法》第77條第1項，以113年1
    月3日第00-000000000號「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處分書
    」(下稱113年1月3日裁罰處分)裁罰原告3萬元罰鍰在案(下
    稱系爭裁罰事件)。
　㈡又原告公司於112年底，因承攬國正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國正
    公司)、正大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正大公司)及天揚工程實業
    行(下稱天揚工程行)等廢土清運作業，原有添購車輛計畫，
    原告公司遂於113年2月1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凱旋通運企
    業有限公司(下稱凱旋公司)下訂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
    乙輛，嗣已於同年2月17日支付定金20萬元。原告公司並於
    同年3月8日按規定，於監理所網站線上申請增加上開車牌號
    碼新車於原告營運旗下，詎遭監理機關否准上開增車計畫，
    經原告函請監理機關說明理由後，始知悉，原告公司因系爭
    裁罰事件之故，經監理機關援引《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5
    條規定，限制原告公司自113年1月3日起迄同年7月3日之6個
    月區間，不得申請增加營業汽車。因增添車輛已無實益，原
    告公司迫於無奈，僅得取消上開購車計畫，並致定金20萬元
    遭賣方沒收而有損失。
　㈢查被告既以經營聯結車運輸為業，對於查驗其所僱用之駕駛
    人是否領有駕照、或駕照是否經吊銷或註銷等，自應盡其管
    理之責，然其竟故意僱用駕照經註銷之人，並肇致系爭裁罰
    事件發生，顯然不法侵害原告公司權利。況駕駛各類車輛均
    須領有國家發給之駕照方得駕駛，縱曾領有駕照，然因違規
    行為致駕照遭吊銷或註銷，仍不得上路，此非但係社會大眾
    所共同認知及遵行之生活規範，亦為法律所明定，則被告顯
    亦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公司，且致原告公
    司無端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
    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損失。又被告前揭所為
    ，肇致原告公司有生下列損失：①所受損害部分：因添購車
    輛失敗而遭車商沒收之定金20萬元；②所失利益部分：自113
    年3月16日起(即監理機關依慣例原應於原告線上申請後7日
    核准之末日)迄同年7月3日(即增車限制之末日)止，因未能
    順利添購曳引車乙輛，於國正公司、正大公司及天揚工程行
    (下合稱國正公司等3案場)案場，少賺之營運利潤(已扣除成
    本)1,402,973元，計算式詳如本判決附表。以上①、②合計1,
    602,973元。
　㈣並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1,602,973元。②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既然取消購車計畫，則無需增加購車費用支出，原告自
    無損失可言。又定金依實務慣例，通常可以退還，且原告並
    未舉證確實有沒收20萬元定金情事，舉證自有不足，無可採
    認，原告公司並未受有該金額之損失。
　㈡事實上，原告公司原購車計畫並未取消，原告公司後來仍有
    購入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僅改登記於原告訴訟代理
    人謝碧玉亦為實際負責人之另間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掛名
    負責人謝芯宸即為其女兒)繼續營運，本件自無原告公司主
    張之營運損失發生。況原告公司本有曳引車數十輛，根本不
    影響原告營運，原告主張因少購入上開曳引車而致有收入損
    失，未見原告如實舉證，僅係臆測據此可多賺之利潤，主張
    亦非可採。
　㈢並聲明：①原告之訴駁回。②如受不利益判決，請准供擔保免
    為假執行。
三、經查，下列㈠至㈦事實為兩造於本件審理中無爭執，且有卷附
    雲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本院
    卷第25頁)、交通部公路總局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處分
    書影本(本院卷第27頁)、交通部公路局113年3月19日路授高
    市監運字第1130014601號函影本(本院卷第37頁)、甲仙寶隆
    橋疏濬石頭運輸契約書影本(本院卷第29至30頁)、LINE對話
    紀錄截圖1紙(本院卷第31頁)、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
    監理站資料(本院卷第91至108頁)、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
    料查詢服務列印(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商業登記基本資料，
    本院卷第119頁)、汽車運輸業接受自備車輛靠行自行營業者
    委託服務契約書(即兩造間靠行契約，本院卷第267至268頁
    參照)等件可證，自堪信為真：
　㈠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為被告所有，111年1月22日靠行
    於原告公司，原告為此按月向被告收取3,000元靠行服務費
    ；
　㈡被告於112年9月23日將上㈠曳引車交駕駛執照遭註銷之訴外人
    宋炫宏駕駛，嗣遭警查獲後，經警以112年9月23日掌電字KY
    0B40110號通知單舉發宋炫宏前開交通違規事件；
　㈢原告因被告靠行車輛之上㈡事件，於113年1月3日經交通部公
    路總局以113年1月3日第00-000000000號「違反汽車運輸業
    管理事件處分書」裁罰3萬元罰鍰，並自113年1月3日起6個
    月內禁止原告公司申請增加營運車輛(即系爭裁罰事件)；
　㈣原告主張於113年2月間付定金20萬元購入之車牌號碼000-000
    0號曳引車(下稱系爭添購曳引車)，於113年4月23日由訴外
    人「凱旋通運企業有限公司」移轉車主登記至訴外人「大陸
    環保汽車貨運行」，又於同年5月30日移轉車主登記至訴外
    人「祥勝汽車貨運有限公司」迄今；
　㈤訴外人「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負責人為謝芯宸，為原告訴
    訟代理人謝碧玉之女兒；
　㈥原告公司於112年6月30日與國正公司簽立甲仙寶隆橋疏濬石
    頭運輸契約書，約定原告派車運輸國正公司案場石頭，服務
    期間自112年10月1日起迄114年6月30日止；
　㈦原告公司於不詳時日與正大公司簽立澄清湖清淤工程協定，
    約定原告派車運輸正大公司案場，服務期間自113年4月1日
    起迄114年4月1日止；
　　兩造既分別主張如上，從而本件爭點應為：原告本於侵權行
    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是否有據？
    如有，金額若干？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
    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亦有明定。
    又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須以有損害之發生、有責原因之事
    實及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
    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
    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有此行為
    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
    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再按「損害
    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
    所受之損害及所失之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
    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
    。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所謂所受損害，係指現存財產之
    積極減少（直接損害）；所謂所失利益，則係消極妨害新財
    產之取得（間接損害）。又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
    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
    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
    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始足當之。」(最
    高法院111台上字第1409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賠償損害，於民法第1
    84條第1項、第216條規定均有未合，尚難准許：
　　⒈原告主張20萬元添購車輛定金遭沒收之「所受損害」部分
      ：
　　　①按汽車運輸業對所屬車輛、駕駛人及僱用之從業人員應
        負管理責任，違者依《公路法》第77條第1項裁處新臺幣9
        千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為《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
        9條第1項、第137條明定。又《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5
        條第1項第2款亦規定：汽車運輸業增加營業汽車，除應
        配合該地區及營運需要外，並須合於下列規定：申請增
        加營業汽車之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路線或其他汽車運輸
        業最近6個月內無違規營業受處分之紀錄。查，被告因
        將靠行之系爭曳引車交與無駕照之人駕駛而遭查獲，交
        通部公路總局因而認定原告公司未就所屬駕駛人善盡管
        理人責任，即於113年1月3日援引前揭規定以系爭裁罰
        事件裁處原告罰鍰3萬元，原告公司因而亦受《汽車運輸
        業審核細則》前揭規定之限制，自113年1月3日受罰之日
        起6個月內均無法申請增加營業汽車，原告同年3月8日
        之線上增車申請嗣遭主管機關交通部公路局依上規定否
        准等節，業說明如前；本件主管機關否准原告公司前開
        增車計畫之申請，係依前揭法令規定為之，此亦經載明
        於系爭113年1月3日裁罰處分之「簡要理由」欄中(本院
        卷第27頁參照)，自堪信屬實，合先說明。
　　　②原告主張，因113年1月3日系爭裁罰事件之故，致其於同
        年2月間預定添購系爭添購曳引車計畫必須取消，於同
        年月17日支付之20萬元定金遂遭賣方沒收而受有損失，
        且此損失係被告前揭侵權行為肇致，自應由其負損害賠
        償之責等語；惟為被告否認，辯稱，依本件原告提出之
        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31頁參照)，僅能證明原告確實
        於113年2月給付定車定金20萬元，尚無從證明該定金嗣
        確遭賣方沒收，原告自有舉證未足之失，本件自無從採
        信主張為真等語。查原告前開主張固援引其與賣方即凱
        旋公司業務人員間113年2月17日LINE對話紀錄為證，然
        依雙方間對話內容以觀，確實如被告所辯，僅足證明原
        告有給付定金20萬元與凱旋公司業務，尚無從證明系爭
        添購曳引車計畫已經原告取消暨定金20萬悉數遭賣方沒
        收等節，原告主張受有此金額之定金損失，是否為真，
        即非無疑。再者，本件依卷附資料，實無從認定原告確
        於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已有定車事實，又縱然有之，本
        件禁止增車區間距113年2月17日原告下定之時，亦僅存
        3月餘，原告衡情應無不能溝通賣方主張延緩交車情事
        ，甚至亦可與賣方洽商先行給付全額價金後，僅交車程
        序遲延(前揭法令僅禁止申請增車登記，未禁止業者購
        車)，信此於原告原已準備購車預算之安排無違，乃原
        告逕容由賣方沒收全額定金，處置實與市場慣例及社會
        通念亦有未合，主張受有上開定金之損失是否為真，亦
        有可疑。又縱認原告確實受有20萬元定金遭沒收之損失
        ，惟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發生，係以侵權行為與
        損害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要件；又按不得因不知法
        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為行政罰法第8條前段明定。
        而查，原告自承經營汽車運輸業公司而為專業人士，旗
        下並有營業用車20餘輛(本院卷第139頁審理筆錄第5行
        參照)，原告公司規模實難謂為小，本諸前揭行政罰法
        第8條規定之國民知法義務，原告公司既然有此方面營
        運專業，本件尤應認自113年1月3日收致系爭裁罰事件
        處分書後，即已知悉，自斯時起算之6個月內(即算至同
        年7月3日止)，增車計畫恐受主管機關否准，且無從諉
        稱不知，再觀以兩造間簽立之靠行契約書第二、七條等
        內容雙方係約明略以，靠行曳引車僅登記為原告公司名
        義，實際交由被告營運使用，被告應遵守汽車運輸業管
        理規則等法令，不得有侵害原告公司信譽違法情事等語
        ，足見原告就收受被告靠行服務費後，將可能承擔因被
        告管理車輛不善而有違規並致原告公司因登記為營業車
        輛名義人而同受裁罰之不利情事，係有預見，益發可證
        ，原告事實上及法律上均能(應)知悉前揭法令規範存在
        而無困難。乃原告仍於知悉上情後(即知悉可能違反增
        車規定)，復選擇於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後之同年2月間，
        逕付增車定金與賣方而遭沒收，即便主張屬實，應認係
        原告自招之危險並受其損失，縱本件被告確有侵權行為
        之事實，惟損害結果與行為間堪認並無相當因果關係，
        原告據以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侵權
        行為規定負損害賠償之責，於該條規定尚有未符，本院
        即無從准許。至原告另聲請本院通知系爭添購曳引車之
        賣方凱旋公司業務葉志豪到庭為證部分(本院卷第280頁
        上方)，既原告是否受有該定金損失已與被告侵權行為
        無涉，此部分之證據調查即無必要，爰未予准許，一併
        敘明。
　　　③小結：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請求被告賠
        償侵權行為所受之20萬元定金損失，未能證明侵權行為
        與損害結果間具相當因果關係，即於民法前開規定未符
        ，請求尚難准許。
　　⒉原告主張被告賠償如附表所示3案場之「所失利益」1,402,
      973元部分：
　　　①原告主張，與國正公司已於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之112年
        6月30日即已簽約提供疏濬服務，另正大公司、天揚工
        程行之承攬契約亦係同年底間已簽立，此均發生於系爭
        裁罰事件113年1月3日前，原告因受此影響致不能增車
        乙輛營運，自於附表所示不能增車區間受有少賺1輛車
        利潤之民法第216條第1、2項規定之「所失利益」，被
        告自應依同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規定，就此減少之
        利潤合計140餘萬元，負賠償之責等語；惟為被告否認
        ，辯稱略以，上情僅係原告自行估算，並非實際損失，
        又原告嗣仍有添購系爭添購曳引車乙輛，僅改登記於原
        告負責人謝碧玉實際經營之另間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名
        下，故原告並無如附表金額所示之利益損失等語。
　　　②原告此部分損害之主張，係本於民法第216條規定之「所失利益」，除迭具原告於書狀中陳明外，亦經本院於審理期日確認如是(本院卷第290頁審理筆錄第14至17行參照)；又以，所失利益之存在，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始足當之，亦經最高法院民事裁判說明如上，從而本件原告如欲舉證主張附表所示金額所失利益存在，自應就該140餘萬元金額利益之「客觀確定性」，負完全舉證責任。經查，本件固據原告提出國正公司、正大公司承攬契約書、承攬報酬匯款資料及天揚工程行匯款資料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65至265頁參照)，惟依前開證據，至多僅能證明，原告與各該公司確實於112年中即簽立有疏濬、砂石酬載之承攬契約(況其中天揚工程行部分原告並未提出任何書面契約資料，另正大工程行之實際書面承攬契約締約日期究竟何時，亦有不明)，但就原告是否果於受裁罰前即有增車乙輛以資增加營運效能之確定規劃，未能證明其實，亦即，本件就原告於113年1月3日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即有增車計畫之「客觀確定性」，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原告僅單純以前揭資料計算如增車乙輛可增加多少金額收入云云，尚屬臆測範疇，難認該金額已具客觀之可確定性，即於民法第216條第1、2項規定暨最高法院首揭民事裁判意旨未符。原告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各該案場，僅消原告通知案場增派車輛，必然能獲得業者給付多一輛車之利潤，自有客觀確定性等語(本院卷第290頁下方至291頁上方參照)，惟此節核其性質，仍屬原告單方面之期待、想望，而與本件爭點即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原告已有客觀可確定之增車計畫及據此可客觀獲利之證明，尚屬二事。本件既乏相關證據提出而可使本院生成如附表所示金額之所失利益有客觀確定存在情事，原告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於侵權行為規定自有未合，難認損失已經存在，即無從准許所請。至被告辯稱，系爭添購之曳引車，113年3、4月間事實上仍經原告購入而登記於原告負責人為實際經營者之「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下稱大陸貨運行)名下，且為原告實際運用於附表所示3案場疏濬工程，故本件原告並無未能增車之損失部分，查系爭添購曳引車固曾於113年4月23日起迄同年5月30日止經登記為大陸貨運行名下(本院卷第94頁汽車車主歷史查詢資料參照)，又原告負責人亦於本件審理中自陳，大陸貨運行確曾為伊所經營，嗣出售給伊女兒謝芯宸而改由其經營至今，與原告公司無涉等語(本院卷第139頁審理筆錄第22行以下參照)；此節雖有疑義，但究無證據證明原告公司與大陸貨運行係屬同一事業主體，且既然登記負責人亦不相同，此部分即難逕採被告答辯為真，爰不就被告此部分抗辯贅述。
　　　③小結：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請求被告賠
        償因侵權行為致其受有如附表所示1,402,973元金額所
        失利益，其主張於民法第216條第1、2項規定未符，原
        告本件未能證明該損失確實發生，請求亦難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侵權行為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因而肇致之定金損失20萬元，及如附表
    所示1,402,973元金額所失利益，於法均有未合，不能准許
    ，起訴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假執行之聲請亦無所
    附麗，併與駁回之。
六、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客戶 a 路線 b 單價 c 每車噸數 d 司機薪資及油資 e 每車載運價錢 f 趟數 g 日營業額 h 天數 i 小計 j 證據所在位置 國正 杉林-軍港 150 44.05 1,651.87計算式：（cd）1/4＝e 4,955.63計算式：（cd）－e＝f 3 14,866.89 計算式： fg＝h 113年3至4月各8日，總計16日 237,870 計算式： hi＝j 本院卷（下同）第161、第165、第185至187頁  甲仙-軍港 甲仙-北門 175 43.7 1,911.87 5,735.63 3 17,206.89 113年4月共10日、5月共16日、6月共8日、7月共2日，總計36日 619,448 第161至163、第165、第189至191、第199至211頁  甲仙-西港 160 41.9 1,676 5,028 3 15,084 113年4月共3日、5月共1日，總計4日 60,336 第161至162、第193至197頁 正大 澄清湖-大發 113.89 25 711.8 2,135.45 7 14,948.15 113年5月共10日、6月共13日、7月共1日，總計24日 358,756 第162至163、第213、第227至229、第231至235頁 天揚 大學十街-料場 65 45 731.25 2,193.75 6 13,162.5 113年3月共1日，總計1日 13,163 第161、第237至253頁、第255頁  竹後-里港 3,600  900 2,700 3 8,100 113年5月共1日，總計1日 8,100 第162、第237至253、257頁  富邦-里港 4,400  1,100 3,300 3 9,900 113年5月共1日，總計1日 9,900 第162、第237至253、第259頁  富邦-里港 5,300  1,325 3,975 3 11,925 113年6月共8日，總計8日 95,400 第163、第237至253、第261至265頁         營業損失合計 1,402,973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26號
原      告  大運通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碧玉  
訴訟代理人  鄒勻蓁  
被      告  陳衣秣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65,563元；嗣於民國113年9月6日具狀主張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602,973元。經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前於112年9月23日將其靠行於原告公司之車牌號碼000-0000車輛（下稱系爭曳引車），交由駕駛執照經註銷之訴外人宋炫宏駕駛，嗣經警查獲上開違規事證後，即就宋炫宏開立112年9月23日掌電字KY0B40110號交通違規舉發單，交通部公路總局嗣並以原告車行對所屬車輛、駕駛人及僱用從業人員未善盡管理責任，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第137條等規定，按《公路法》第77條第1項，以113年1月3日第00-000000000號「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處分書」(下稱113年1月3日裁罰處分)裁罰原告3萬元罰鍰在案(下稱系爭裁罰事件)。
　㈡又原告公司於112年底，因承攬國正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國正公司)、正大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正大公司)及天揚工程實業行(下稱天揚工程行)等廢土清運作業，原有添購車輛計畫，原告公司遂於113年2月1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凱旋通運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凱旋公司)下訂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乙輛，嗣已於同年2月17日支付定金20萬元。原告公司並於同年3月8日按規定，於監理所網站線上申請增加上開車牌號碼新車於原告營運旗下，詎遭監理機關否准上開增車計畫，經原告函請監理機關說明理由後，始知悉，原告公司因系爭裁罰事件之故，經監理機關援引《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5條規定，限制原告公司自113年1月3日起迄同年7月3日之6個月區間，不得申請增加營業汽車。因增添車輛已無實益，原告公司迫於無奈，僅得取消上開購車計畫，並致定金20萬元遭賣方沒收而有損失。
　㈢查被告既以經營聯結車運輸為業，對於查驗其所僱用之駕駛人是否領有駕照、或駕照是否經吊銷或註銷等，自應盡其管理之責，然其竟故意僱用駕照經註銷之人，並肇致系爭裁罰事件發生，顯然不法侵害原告公司權利。況駕駛各類車輛均須領有國家發給之駕照方得駕駛，縱曾領有駕照，然因違規行為致駕照遭吊銷或註銷，仍不得上路，此非但係社會大眾所共同認知及遵行之生活規範，亦為法律所明定，則被告顯亦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公司，且致原告公司無端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損失。又被告前揭所為，肇致原告公司有生下列損失：①所受損害部分：因添購車輛失敗而遭車商沒收之定金20萬元；②所失利益部分：自113年3月16日起(即監理機關依慣例原應於原告線上申請後7日核准之末日)迄同年7月3日(即增車限制之末日)止，因未能順利添購曳引車乙輛，於國正公司、正大公司及天揚工程行(下合稱國正公司等3案場)案場，少賺之營運利潤(已扣除成本)1,402,973元，計算式詳如本判決附表。以上①、②合計1,602,973元。
　㈣並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1,602,973元。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既然取消購車計畫，則無需增加購車費用支出，原告自無損失可言。又定金依實務慣例，通常可以退還，且原告並未舉證確實有沒收20萬元定金情事，舉證自有不足，無可採認，原告公司並未受有該金額之損失。
　㈡事實上，原告公司原購車計畫並未取消，原告公司後來仍有購入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僅改登記於原告訴訟代理人謝碧玉亦為實際負責人之另間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掛名負責人謝芯宸即為其女兒)繼續營運，本件自無原告公司主張之營運損失發生。況原告公司本有曳引車數十輛，根本不影響原告營運，原告主張因少購入上開曳引車而致有收入損失，未見原告如實舉證，僅係臆測據此可多賺之利潤，主張亦非可採。
　㈢並聲明：①原告之訴駁回。②如受不利益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下列㈠至㈦事實為兩造於本件審理中無爭執，且有卷附雲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本院卷第25頁)、交通部公路總局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處分書影本(本院卷第27頁)、交通部公路局113年3月19日路授高市監運字第1130014601號函影本(本院卷第37頁)、甲仙寶隆橋疏濬石頭運輸契約書影本(本院卷第29至30頁)、LINE對話紀錄截圖1紙(本院卷第31頁)、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監理站資料(本院卷第91至108頁)、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列印(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商業登記基本資料，本院卷第119頁)、汽車運輸業接受自備車輛靠行自行營業者委託服務契約書(即兩造間靠行契約，本院卷第267至268頁參照)等件可證，自堪信為真：
　㈠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為被告所有，111年1月22日靠行於原告公司，原告為此按月向被告收取3,000元靠行服務費；
　㈡被告於112年9月23日將上㈠曳引車交駕駛執照遭註銷之訴外人宋炫宏駕駛，嗣遭警查獲後，經警以112年9月23日掌電字KY0B40110號通知單舉發宋炫宏前開交通違規事件；
　㈢原告因被告靠行車輛之上㈡事件，於113年1月3日經交通部公路總局以113年1月3日第00-000000000號「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處分書」裁罰3萬元罰鍰，並自113年1月3日起6個月內禁止原告公司申請增加營運車輛(即系爭裁罰事件)；
　㈣原告主張於113年2月間付定金20萬元購入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下稱系爭添購曳引車)，於113年4月23日由訴外人「凱旋通運企業有限公司」移轉車主登記至訴外人「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又於同年5月30日移轉車主登記至訴外人「祥勝汽車貨運有限公司」迄今；
　㈤訴外人「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負責人為謝芯宸，為原告訴訟代理人謝碧玉之女兒；
　㈥原告公司於112年6月30日與國正公司簽立甲仙寶隆橋疏濬石頭運輸契約書，約定原告派車運輸國正公司案場石頭，服務期間自112年10月1日起迄114年6月30日止；
　㈦原告公司於不詳時日與正大公司簽立澄清湖清淤工程協定，約定原告派車運輸正大公司案場，服務期間自113年4月1日起迄114年4月1日止；
　　兩造既分別主張如上，從而本件爭點應為：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是否有據？如有，金額若干？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亦有明定。又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須以有損害之發生、有責原因之事實及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再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之損害及所失之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所謂所受損害，係指現存財產之積極減少（直接損害）；所謂所失利益，則係消極妨害新財產之取得（間接損害）。又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1台上字第1409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賠償損害，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16條規定均有未合，尚難准許：
　　⒈原告主張20萬元添購車輛定金遭沒收之「所受損害」部分：
　　　①按汽車運輸業對所屬車輛、駕駛人及僱用之從業人員應負管理責任，違者依《公路法》第77條第1項裁處新臺幣9千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為《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第137條明定。又《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5條第1項第2款亦規定：汽車運輸業增加營業汽車，除應配合該地區及營運需要外，並須合於下列規定：申請增加營業汽車之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路線或其他汽車運輸業最近6個月內無違規營業受處分之紀錄。查，被告因將靠行之系爭曳引車交與無駕照之人駕駛而遭查獲，交通部公路總局因而認定原告公司未就所屬駕駛人善盡管理人責任，即於113年1月3日援引前揭規定以系爭裁罰事件裁處原告罰鍰3萬元，原告公司因而亦受《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前揭規定之限制，自113年1月3日受罰之日起6個月內均無法申請增加營業汽車，原告同年3月8日之線上增車申請嗣遭主管機關交通部公路局依上規定否准等節，業說明如前；本件主管機關否准原告公司前開增車計畫之申請，係依前揭法令規定為之，此亦經載明於系爭113年1月3日裁罰處分之「簡要理由」欄中(本院卷第27頁參照)，自堪信屬實，合先說明。
　　　②原告主張，因113年1月3日系爭裁罰事件之故，致其於同年2月間預定添購系爭添購曳引車計畫必須取消，於同年月17日支付之20萬元定金遂遭賣方沒收而受有損失，且此損失係被告前揭侵權行為肇致，自應由其負損害賠償之責等語；惟為被告否認，辯稱，依本件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31頁參照)，僅能證明原告確實於113年2月給付定車定金20萬元，尚無從證明該定金嗣確遭賣方沒收，原告自有舉證未足之失，本件自無從採信主張為真等語。查原告前開主張固援引其與賣方即凱旋公司業務人員間113年2月17日LINE對話紀錄為證，然依雙方間對話內容以觀，確實如被告所辯，僅足證明原告有給付定金20萬元與凱旋公司業務，尚無從證明系爭添購曳引車計畫已經原告取消暨定金20萬悉數遭賣方沒收等節，原告主張受有此金額之定金損失，是否為真，即非無疑。再者，本件依卷附資料，實無從認定原告確於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已有定車事實，又縱然有之，本件禁止增車區間距113年2月17日原告下定之時，亦僅存3月餘，原告衡情應無不能溝通賣方主張延緩交車情事，甚至亦可與賣方洽商先行給付全額價金後，僅交車程序遲延(前揭法令僅禁止申請增車登記，未禁止業者購車)，信此於原告原已準備購車預算之安排無違，乃原告逕容由賣方沒收全額定金，處置實與市場慣例及社會通念亦有未合，主張受有上開定金之損失是否為真，亦有可疑。又縱認原告確實受有20萬元定金遭沒收之損失，惟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發生，係以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要件；又按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為行政罰法第8條前段明定。而查，原告自承經營汽車運輸業公司而為專業人士，旗下並有營業用車20餘輛(本院卷第139頁審理筆錄第5行參照)，原告公司規模實難謂為小，本諸前揭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之國民知法義務，原告公司既然有此方面營運專業，本件尤應認自113年1月3日收致系爭裁罰事件處分書後，即已知悉，自斯時起算之6個月內(即算至同年7月3日止)，增車計畫恐受主管機關否准，且無從諉稱不知，再觀以兩造間簽立之靠行契約書第二、七條等內容雙方係約明略以，靠行曳引車僅登記為原告公司名義，實際交由被告營運使用，被告應遵守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等法令，不得有侵害原告公司信譽違法情事等語，足見原告就收受被告靠行服務費後，將可能承擔因被告管理車輛不善而有違規並致原告公司因登記為營業車輛名義人而同受裁罰之不利情事，係有預見，益發可證，原告事實上及法律上均能(應)知悉前揭法令規範存在而無困難。乃原告仍於知悉上情後(即知悉可能違反增車規定)，復選擇於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後之同年2月間，逕付增車定金與賣方而遭沒收，即便主張屬實，應認係原告自招之危險並受其損失，縱本件被告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惟損害結果與行為間堪認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據以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侵權行為規定負損害賠償之責，於該條規定尚有未符，本院即無從准許。至原告另聲請本院通知系爭添購曳引車之賣方凱旋公司業務葉志豪到庭為證部分(本院卷第280頁上方)，既原告是否受有該定金損失已與被告侵權行為無涉，此部分之證據調查即無必要，爰未予准許，一併敘明。
　　　③小結：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請求被告賠償侵權行為所受之20萬元定金損失，未能證明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間具相當因果關係，即於民法前開規定未符，請求尚難准許。
　　⒉原告主張被告賠償如附表所示3案場之「所失利益」1,402,973元部分：
　　　①原告主張，與國正公司已於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之112年6月30日即已簽約提供疏濬服務，另正大公司、天揚工程行之承攬契約亦係同年底間已簽立，此均發生於系爭裁罰事件113年1月3日前，原告因受此影響致不能增車乙輛營運，自於附表所示不能增車區間受有少賺1輛車利潤之民法第216條第1、2項規定之「所失利益」，被告自應依同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規定，就此減少之利潤合計140餘萬元，負賠償之責等語；惟為被告否認，辯稱略以，上情僅係原告自行估算，並非實際損失，又原告嗣仍有添購系爭添購曳引車乙輛，僅改登記於原告負責人謝碧玉實際經營之另間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名下，故原告並無如附表金額所示之利益損失等語。
　　　②原告此部分損害之主張，係本於民法第216條規定之「所失利益」，除迭具原告於書狀中陳明外，亦經本院於審理期日確認如是(本院卷第290頁審理筆錄第14至17行參照)；又以，所失利益之存在，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始足當之，亦經最高法院民事裁判說明如上，從而本件原告如欲舉證主張附表所示金額所失利益存在，自應就該140餘萬元金額利益之「客觀確定性」，負完全舉證責任。經查，本件固據原告提出國正公司、正大公司承攬契約書、承攬報酬匯款資料及天揚工程行匯款資料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65至265頁參照)，惟依前開證據，至多僅能證明，原告與各該公司確實於112年中即簽立有疏濬、砂石酬載之承攬契約(況其中天揚工程行部分原告並未提出任何書面契約資料，另正大工程行之實際書面承攬契約締約日期究竟何時，亦有不明)，但就原告是否果於受裁罰前即有增車乙輛以資增加營運效能之確定規劃，未能證明其實，亦即，本件就原告於113年1月3日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即有增車計畫之「客觀確定性」，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原告僅單純以前揭資料計算如增車乙輛可增加多少金額收入云云，尚屬臆測範疇，難認該金額已具客觀之可確定性，即於民法第216條第1、2項規定暨最高法院首揭民事裁判意旨未符。原告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各該案場，僅消原告通知案場增派車輛，必然能獲得業者給付多一輛車之利潤，自有客觀確定性等語(本院卷第290頁下方至291頁上方參照)，惟此節核其性質，仍屬原告單方面之期待、想望，而與本件爭點即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原告已有客觀可確定之增車計畫及據此可客觀獲利之證明，尚屬二事。本件既乏相關證據提出而可使本院生成如附表所示金額之所失利益有客觀確定存在情事，原告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於侵權行為規定自有未合，難認損失已經存在，即無從准許所請。至被告辯稱，系爭添購之曳引車，113年3、4月間事實上仍經原告購入而登記於原告負責人為實際經營者之「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下稱大陸貨運行)名下，且為原告實際運用於附表所示3案場疏濬工程，故本件原告並無未能增車之損失部分，查系爭添購曳引車固曾於113年4月23日起迄同年5月30日止經登記為大陸貨運行名下(本院卷第94頁汽車車主歷史查詢資料參照)，又原告負責人亦於本件審理中自陳，大陸貨運行確曾為伊所經營，嗣出售給伊女兒謝芯宸而改由其經營至今，與原告公司無涉等語(本院卷第139頁審理筆錄第22行以下參照)；此節雖有疑義，但究無證據證明原告公司與大陸貨運行係屬同一事業主體，且既然登記負責人亦不相同，此部分即難逕採被告答辯為真，爰不就被告此部分抗辯贅述。
　　　③小結：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請求被告賠償因侵權行為致其受有如附表所示1,402,973元金額所失利益，其主張於民法第216條第1、2項規定未符，原告本件未能證明該損失確實發生，請求亦難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因而肇致之定金損失20萬元，及如附表所示1,402,973元金額所失利益，於法均有未合，不能准許，起訴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假執行之聲請亦無所附麗，併與駁回之。
六、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客戶
a

		路線
b

		單價
c

		每車噸數
d

		司機薪資及油資
e

		每車載運價錢
f

		趟數
g

		日營業額
h

		天數
i

		小計
j

		證據所在位置



		國正

		杉林-軍港

		150

		44.05

		1,651.87計算式：（cd）1/4＝e

		4,955.63計算式：（cd）－e＝f

		3

		14,866.89
計算式：
fg＝h

		113年3至4月各8日，總計16日

		237,870
計算式：
hi＝j

		本院卷（下同）第161、第165、第185至187頁



		


		甲仙-軍港
甲仙-北門

		175

		43.7

		1,911.87

		5,735.63

		3

		17,206.89

		113年4月共10日、5月共16日、6月共8日、7月共2日，總計36日

		619,448

		第161至163、第165、第189至191、第199至211頁



		


		甲仙-西港

		160

		41.9

		1,676

		5,028

		3

		15,084

		113年4月共3日、5月共1日，總計4日

		60,336

		第161至162、第193至197頁



		正大

		澄清湖-大發

		113.89

		25

		711.8

		2,135.45

		7

		14,948.15

		113年5月共10日、6月共13日、7月共1日，總計24日

		358,756

		第162至163、第213、第227至229、第231至235頁



		天揚

		大學十街-料場

		65

		45

		731.25

		2,193.75

		6

		13,162.5

		113年3月共1日，總計1日

		13,163

		第161、第237至253頁、第255頁



		


		竹後-里港

		3,600

		


		900

		2,700

		3

		8,100

		113年5月共1日，總計1日

		8,100

		第162、第237至253、257頁



		


		富邦-里港

		4,400

		


		1,100

		3,300

		3

		9,900

		113年5月共1日，總計1日

		9,900

		第162、第237至253、第259頁



		


		富邦-里港

		5,300

		


		1,325

		3,975

		3

		11,925

		113年6月共8日，總計8日

		95,400

		第163、第237至253、第261至265頁



		


		


		


		


		


		


		


		


		營業損失合計

		1,402,973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26號
原      告  大運通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碧玉  
訴訟代理人  鄒勻蓁  
被      告  陳衣秣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65,563元；嗣於民國113年9月6日具狀主張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602,973元。經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前於112年9月23日將其靠行於原告公司之車牌號碼000-0000車輛（下稱系爭曳引車），交由駕駛執照經註銷之訴外人宋炫宏駕駛，嗣經警查獲上開違規事證後，即就宋炫宏開立112年9月23日掌電字KY0B40110號交通違規舉發單，交通部公路總局嗣並以原告車行對所屬車輛、駕駛人及僱用從業人員未善盡管理責任，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第137條等規定，按《公路法》第77條第1項，以113年1月3日第00-000000000號「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處分書」(下稱113年1月3日裁罰處分)裁罰原告3萬元罰鍰在案(下稱系爭裁罰事件)。
　㈡又原告公司於112年底，因承攬國正工程有限公司(下稱國正公司)、正大營造有限公司(下稱正大公司)及天揚工程實業行(下稱天揚工程行)等廢土清運作業，原有添購車輛計畫，原告公司遂於113年2月16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凱旋通運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凱旋公司)下訂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乙輛，嗣已於同年2月17日支付定金20萬元。原告公司並於同年3月8日按規定，於監理所網站線上申請增加上開車牌號碼新車於原告營運旗下，詎遭監理機關否准上開增車計畫，經原告函請監理機關說明理由後，始知悉，原告公司因系爭裁罰事件之故，經監理機關援引《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5條規定，限制原告公司自113年1月3日起迄同年7月3日之6個月區間，不得申請增加營業汽車。因增添車輛已無實益，原告公司迫於無奈，僅得取消上開購車計畫，並致定金20萬元遭賣方沒收而有損失。
　㈢查被告既以經營聯結車運輸為業，對於查驗其所僱用之駕駛人是否領有駕照、或駕照是否經吊銷或註銷等，自應盡其管理之責，然其竟故意僱用駕照經註銷之人，並肇致系爭裁罰事件發生，顯然不法侵害原告公司權利。況駕駛各類車輛均須領有國家發給之駕照方得駕駛，縱曾領有駕照，然因違規行為致駕照遭吊銷或註銷，仍不得上路，此非但係社會大眾所共同認知及遵行之生活規範，亦為法律所明定，則被告顯亦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方法加損害於原告公司，且致原告公司無端受有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後段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損失。又被告前揭所為，肇致原告公司有生下列損失：①所受損害部分：因添購車輛失敗而遭車商沒收之定金20萬元；②所失利益部分：自113年3月16日起(即監理機關依慣例原應於原告線上申請後7日核准之末日)迄同年7月3日(即增車限制之末日)止，因未能順利添購曳引車乙輛，於國正公司、正大公司及天揚工程行(下合稱國正公司等3案場)案場，少賺之營運利潤(已扣除成本)1,402,973元，計算式詳如本判決附表。以上①、②合計1,602,973元。
　㈣並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1,602,973元。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既然取消購車計畫，則無需增加購車費用支出，原告自無損失可言。又定金依實務慣例，通常可以退還，且原告並未舉證確實有沒收20萬元定金情事，舉證自有不足，無可採認，原告公司並未受有該金額之損失。
　㈡事實上，原告公司原購車計畫並未取消，原告公司後來仍有購入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僅改登記於原告訴訟代理人謝碧玉亦為實際負責人之另間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掛名負責人謝芯宸即為其女兒)繼續營運，本件自無原告公司主張之營運損失發生。況原告公司本有曳引車數十輛，根本不影響原告營運，原告主張因少購入上開曳引車而致有收入損失，未見原告如實舉證，僅係臆測據此可多賺之利潤，主張亦非可採。
　㈢並聲明：①原告之訴駁回。②如受不利益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下列㈠至㈦事實為兩造於本件審理中無爭執，且有卷附雲林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本院卷第25頁)、交通部公路總局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處分書影本(本院卷第27頁)、交通部公路局113年3月19日路授高市監運字第1130014601號函影本(本院卷第37頁)、甲仙寶隆橋疏濬石頭運輸契約書影本(本院卷第29至30頁)、LINE對話紀錄截圖1紙(本院卷第31頁)、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監理站資料(本院卷第91至108頁)、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列印(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商業登記基本資料，本院卷第119頁)、汽車運輸業接受自備車輛靠行自行營業者委託服務契約書(即兩造間靠行契約，本院卷第267至268頁參照)等件可證，自堪信為真：
　㈠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為被告所有，111年1月22日靠行於原告公司，原告為此按月向被告收取3,000元靠行服務費；
　㈡被告於112年9月23日將上㈠曳引車交駕駛執照遭註銷之訴外人宋炫宏駕駛，嗣遭警查獲後，經警以112年9月23日掌電字KY0B40110號通知單舉發宋炫宏前開交通違規事件；
　㈢原告因被告靠行車輛之上㈡事件，於113年1月3日經交通部公路總局以113年1月3日第00-000000000號「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處分書」裁罰3萬元罰鍰，並自113年1月3日起6個月內禁止原告公司申請增加營運車輛(即系爭裁罰事件)；
　㈣原告主張於113年2月間付定金20萬元購入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曳引車(下稱系爭添購曳引車)，於113年4月23日由訴外人「凱旋通運企業有限公司」移轉車主登記至訴外人「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又於同年5月30日移轉車主登記至訴外人「祥勝汽車貨運有限公司」迄今；
　㈤訴外人「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負責人為謝芯宸，為原告訴訟代理人謝碧玉之女兒；
　㈥原告公司於112年6月30日與國正公司簽立甲仙寶隆橋疏濬石頭運輸契約書，約定原告派車運輸國正公司案場石頭，服務期間自112年10月1日起迄114年6月30日止；
　㈦原告公司於不詳時日與正大公司簽立澄清湖清淤工程協定，約定原告派車運輸正大公司案場，服務期間自113年4月1日起迄114年4月1日止；
　　兩造既分別主張如上，從而本件爭點應為：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是否有據？如有，金額若干？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亦有明定。又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須以有損害之發生、有責原因之事實及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再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之損害及所失之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所謂所受損害，係指現存財產之積極減少（直接損害）；所謂所失利益，則係消極妨害新財產之取得（間接損害）。又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1台上字第1409號民事判決參照)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賠償損害，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16條規定均有未合，尚難准許：
　　⒈原告主張20萬元添購車輛定金遭沒收之「所受損害」部分：
　　　①按汽車運輸業對所屬車輛、駕駛人及僱用之從業人員應負管理責任，違者依《公路法》第77條第1項裁處新臺幣9千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為《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第137條明定。又《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5條第1項第2款亦規定：汽車運輸業增加營業汽車，除應配合該地區及營運需要外，並須合於下列規定：申請增加營業汽車之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路線或其他汽車運輸業最近6個月內無違規營業受處分之紀錄。查，被告因將靠行之系爭曳引車交與無駕照之人駕駛而遭查獲，交通部公路總局因而認定原告公司未就所屬駕駛人善盡管理人責任，即於113年1月3日援引前揭規定以系爭裁罰事件裁處原告罰鍰3萬元，原告公司因而亦受《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前揭規定之限制，自113年1月3日受罰之日起6個月內均無法申請增加營業汽車，原告同年3月8日之線上增車申請嗣遭主管機關交通部公路局依上規定否准等節，業說明如前；本件主管機關否准原告公司前開增車計畫之申請，係依前揭法令規定為之，此亦經載明於系爭113年1月3日裁罰處分之「簡要理由」欄中(本院卷第27頁參照)，自堪信屬實，合先說明。
　　　②原告主張，因113年1月3日系爭裁罰事件之故，致其於同年2月間預定添購系爭添購曳引車計畫必須取消，於同年月17日支付之20萬元定金遂遭賣方沒收而受有損失，且此損失係被告前揭侵權行為肇致，自應由其負損害賠償之責等語；惟為被告否認，辯稱，依本件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31頁參照)，僅能證明原告確實於113年2月給付定車定金20萬元，尚無從證明該定金嗣確遭賣方沒收，原告自有舉證未足之失，本件自無從採信主張為真等語。查原告前開主張固援引其與賣方即凱旋公司業務人員間113年2月17日LINE對話紀錄為證，然依雙方間對話內容以觀，確實如被告所辯，僅足證明原告有給付定金20萬元與凱旋公司業務，尚無從證明系爭添購曳引車計畫已經原告取消暨定金20萬悉數遭賣方沒收等節，原告主張受有此金額之定金損失，是否為真，即非無疑。再者，本件依卷附資料，實無從認定原告確於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已有定車事實，又縱然有之，本件禁止增車區間距113年2月17日原告下定之時，亦僅存3月餘，原告衡情應無不能溝通賣方主張延緩交車情事，甚至亦可與賣方洽商先行給付全額價金後，僅交車程序遲延(前揭法令僅禁止申請增車登記，未禁止業者購車)，信此於原告原已準備購車預算之安排無違，乃原告逕容由賣方沒收全額定金，處置實與市場慣例及社會通念亦有未合，主張受有上開定金之損失是否為真，亦有可疑。又縱認原告確實受有20萬元定金遭沒收之損失，惟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發生，係以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要件；又按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為行政罰法第8條前段明定。而查，原告自承經營汽車運輸業公司而為專業人士，旗下並有營業用車20餘輛(本院卷第139頁審理筆錄第5行參照)，原告公司規模實難謂為小，本諸前揭行政罰法第8條規定之國民知法義務，原告公司既然有此方面營運專業，本件尤應認自113年1月3日收致系爭裁罰事件處分書後，即已知悉，自斯時起算之6個月內(即算至同年7月3日止)，增車計畫恐受主管機關否准，且無從諉稱不知，再觀以兩造間簽立之靠行契約書第二、七條等內容雙方係約明略以，靠行曳引車僅登記為原告公司名義，實際交由被告營運使用，被告應遵守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等法令，不得有侵害原告公司信譽違法情事等語，足見原告就收受被告靠行服務費後，將可能承擔因被告管理車輛不善而有違規並致原告公司因登記為營業車輛名義人而同受裁罰之不利情事，係有預見，益發可證，原告事實上及法律上均能(應)知悉前揭法令規範存在而無困難。乃原告仍於知悉上情後(即知悉可能違反增車規定)，復選擇於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後之同年2月間，逕付增車定金與賣方而遭沒收，即便主張屬實，應認係原告自招之危險並受其損失，縱本件被告確有侵權行為之事實，惟損害結果與行為間堪認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據以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侵權行為規定負損害賠償之責，於該條規定尚有未符，本院即無從准許。至原告另聲請本院通知系爭添購曳引車之賣方凱旋公司業務葉志豪到庭為證部分(本院卷第280頁上方)，既原告是否受有該定金損失已與被告侵權行為無涉，此部分之證據調查即無必要，爰未予准許，一併敘明。
　　　③小結：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請求被告賠償侵權行為所受之20萬元定金損失，未能證明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間具相當因果關係，即於民法前開規定未符，請求尚難准許。
　　⒉原告主張被告賠償如附表所示3案場之「所失利益」1,402,973元部分：
　　　①原告主張，與國正公司已於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之112年6月30日即已簽約提供疏濬服務，另正大公司、天揚工程行之承攬契約亦係同年底間已簽立，此均發生於系爭裁罰事件113年1月3日前，原告因受此影響致不能增車乙輛營運，自於附表所示不能增車區間受有少賺1輛車利潤之民法第216條第1、2項規定之「所失利益」，被告自應依同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規定，就此減少之利潤合計140餘萬元，負賠償之責等語；惟為被告否認，辯稱略以，上情僅係原告自行估算，並非實際損失，又原告嗣仍有添購系爭添購曳引車乙輛，僅改登記於原告負責人謝碧玉實際經營之另間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名下，故原告並無如附表金額所示之利益損失等語。
　　　②原告此部分損害之主張，係本於民法第216條規定之「所失利益」，除迭具原告於書狀中陳明外，亦經本院於審理期日確認如是(本院卷第290頁審理筆錄第14至17行參照)；又以，所失利益之存在，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為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始足當之，亦經最高法院民事裁判說明如上，從而本件原告如欲舉證主張附表所示金額所失利益存在，自應就該140餘萬元金額利益之「客觀確定性」，負完全舉證責任。經查，本件固據原告提出國正公司、正大公司承攬契約書、承攬報酬匯款資料及天揚工程行匯款資料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65至265頁參照)，惟依前開證據，至多僅能證明，原告與各該公司確實於112年中即簽立有疏濬、砂石酬載之承攬契約(況其中天揚工程行部分原告並未提出任何書面契約資料，另正大工程行之實際書面承攬契約締約日期究竟何時，亦有不明)，但就原告是否果於受裁罰前即有增車乙輛以資增加營運效能之確定規劃，未能證明其實，亦即，本件就原告於113年1月3日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即有增車計畫之「客觀確定性」，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原告僅單純以前揭資料計算如增車乙輛可增加多少金額收入云云，尚屬臆測範疇，難認該金額已具客觀之可確定性，即於民法第216條第1、2項規定暨最高法院首揭民事裁判意旨未符。原告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各該案場，僅消原告通知案場增派車輛，必然能獲得業者給付多一輛車之利潤，自有客觀確定性等語(本院卷第290頁下方至291頁上方參照)，惟此節核其性質，仍屬原告單方面之期待、想望，而與本件爭點即系爭裁罰事件發生前，原告已有客觀可確定之增車計畫及據此可客觀獲利之證明，尚屬二事。本件既乏相關證據提出而可使本院生成如附表所示金額之所失利益有客觀確定存在情事，原告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於侵權行為規定自有未合，難認損失已經存在，即無從准許所請。至被告辯稱，系爭添購之曳引車，113年3、4月間事實上仍經原告購入而登記於原告負責人為實際經營者之「大陸環保汽車貨運行」(下稱大陸貨運行)名下，且為原告實際運用於附表所示3案場疏濬工程，故本件原告並無未能增車之損失部分，查系爭添購曳引車固曾於113年4月23日起迄同年5月30日止經登記為大陸貨運行名下(本院卷第94頁汽車車主歷史查詢資料參照)，又原告負責人亦於本件審理中自陳，大陸貨運行確曾為伊所經營，嗣出售給伊女兒謝芯宸而改由其經營至今，與原告公司無涉等語(本院卷第139頁審理筆錄第22行以下參照)；此節雖有疑義，但究無證據證明原告公司與大陸貨運行係屬同一事業主體，且既然登記負責人亦不相同，此部分即難逕採被告答辯為真，爰不就被告此部分抗辯贅述。
　　　③小結：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請求被告賠償因侵權行為致其受有如附表所示1,402,973元金額所失利益，其主張於民法第216條第1、2項規定未符，原告本件未能證明該損失確實發生，請求亦難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因而肇致之定金損失20萬元，及如附表所示1,402,973元金額所失利益，於法均有未合，不能准許，起訴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假執行之聲請亦無所附麗，併與駁回之。
六、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客戶 a 路線 b 單價 c 每車噸數 d 司機薪資及油資 e 每車載運價錢 f 趟數 g 日營業額 h 天數 i 小計 j 證據所在位置 國正 杉林-軍港 150 44.05 1,651.87計算式：（cd）1/4＝e 4,955.63計算式：（cd）－e＝f 3 14,866.89 計算式： fg＝h 113年3至4月各8日，總計16日 237,870 計算式： hi＝j 本院卷（下同）第161、第165、第185至187頁  甲仙-軍港 甲仙-北門 175 43.7 1,911.87 5,735.63 3 17,206.89 113年4月共10日、5月共16日、6月共8日、7月共2日，總計36日 619,448 第161至163、第165、第189至191、第199至211頁  甲仙-西港 160 41.9 1,676 5,028 3 15,084 113年4月共3日、5月共1日，總計4日 60,336 第161至162、第193至197頁 正大 澄清湖-大發 113.89 25 711.8 2,135.45 7 14,948.15 113年5月共10日、6月共13日、7月共1日，總計24日 358,756 第162至163、第213、第227至229、第231至235頁 天揚 大學十街-料場 65 45 731.25 2,193.75 6 13,162.5 113年3月共1日，總計1日 13,163 第161、第237至253頁、第255頁  竹後-里港 3,600  900 2,700 3 8,100 113年5月共1日，總計1日 8,100 第162、第237至253、257頁  富邦-里港 4,400  1,100 3,300 3 9,900 113年5月共1日，總計1日 9,900 第162、第237至253、第259頁  富邦-里港 5,300  1,325 3,975 3 11,925 113年6月共8日，總計8日 95,400 第163、第237至253、第261至265頁         營業損失合計 1,402,973  
　　　


